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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①

李钟瑾　陈　瀛　齐　昊　许　准

内容提要　本文首次估计了中国的生存工资水平。通过生存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比

较，本文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私有企业工人工资远低于生存工资水平，劳动力再生

产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由劳动者自身承担。因此，工资过低和劳动超时成为私有

经济发展模式的双生儿，不仅导致私有企业赢利能力虚高，而且限制了整体经济

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欠账后，其实

际赢利能力将显著低于国有企业，部分私有企业将不得不在市场机制中遭到淘汰；

同时，工人工资达到生存工资水平每年将会创造３％～５％的ＧＤ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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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增长速度上领先世界，而且长期稳定的发展也

为其他国家所瞩目。然而，不少研究都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其中内需不

足的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制约中国持续发展的 “瓶颈”。［１］［２］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无法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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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召昌、朱安东、谢富胜、于曦等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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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商品的情况下，企业越来越依靠世界市场来实现利润，但是世界市场需求增长有

限且容易波动，无法支持现在中国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竞争也反过来

迫使中国企业压低成本，尤其是劳动报酬，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需不足的问题。

这些因素伴之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给我国未来２０年的发展前景构成

了极大隐患。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这

些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鉴于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

收入者，而工人工资又是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工人工资的增长正是实现这些必

要条件的关键。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华全国总工会在２００７年的调查表明，７２．４％的普

通工人月工资低于全国平均工资，其中，２４．５％的普通工人工资低于７００元。一 些 企

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普通工人的工资标准，少数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甚至还达

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并且，超过１／４的普通工人在五年内未增加过工资。［３］从全球范围

来看，我国工人 工 资 也 明 显 偏 低。中 国 大 陆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 的 相 对 制 造 业 工 资

（即占美国制造业工资的份额）不仅远低于同时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而且也远

低于这些地区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平。［４］

在工人工资过低的同时，超时劳动也日益普遍和严重。过长的劳动时间不仅超过

了合法的范围，而且企业普遍拖欠加班工资。本来属于工人的劳动报酬，就这样被企

业非法侵占了。根据 全 国 总 工 会 的 调 查，６７．１％的 普 通 工 人 每 周 工 作 时 间 超 过４０小

时，其中只有约１／４超时劳动的工人能够按法律规定的标准领到加班费。根据国家统

计局２００６年对农民工的调查，平均每天工作９～１０小时的农民工占２６．２８％，每天工

作１１～１２小时的占１０．７０％，更有２．９１％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１２小时以上；

并且，４６．９０％的农民工每周工作７天，３６．７１％的农民工每周工作６天。［５］

实际上，工资过低和超时劳动是现有发展模式的一对双生儿。正是因为过低的工

资不足以让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获得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再生产的收入，所以才

会出现普遍的劳动超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工人围堵公司要求加班的怪

事。［６］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工人权利的保护不到位，企业通过各种方法压低甚至拖欠工

人超时劳动的报酬，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工资过低和超时劳动的局面。

这两大问题主要出现在私有企业中 （包括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

资企业）。从工资水平来看，私有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以２０１０年

为例，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年工资为３８　３５９元，而城镇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仅为２０　７５９
元，大约只相当于前者的一半。① 从劳动时间来看，国有企业具有相对规范的工资制度

① 数据来自２０１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表４—１２和表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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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保障，而 私 有 企 业 却 往 往 为 了 私 人 利 益 不 惜 违 反 法 律 乃 至 损 害 劳 动 者 的 生 命

健康。

本文试图从以上这些观察出发，首次在我国的具体背景下讨论 “生存工资”问题。

生存工资，也即劳动者以合理的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能够按照一定要求维持自身和家

庭再生产的工资水平。长期以来，私有企业依靠低廉而优质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取

得竞争优势，却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也没有把工资提高到生存

工资的水平。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实际上是私有企业对劳动者的一笔欠账。

倘若考虑这笔社会欠账，私有企业的效率如何？倘若私有企业承担这笔社会欠账，将

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生怎样有利的影响？这些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下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回顾了关于生存工资的文献，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

角度提出生存工资概念。第三部分详细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私有企业的劳动时间和工

资制度。第四部分估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存工资水平，并利用此结果估算私有企业近

年来的社会欠账。在第五部分，我们计算了考虑社会欠账情况下私有企业的真实利润

率，并估计了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欠账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生存工资这个概念很早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工资需要

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亚当·斯密曾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

必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

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７］（Ｐ６２）李嘉图也说， “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

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８］（Ｐ７７）

当代对生存工资的重视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美国。［９］最初的生存工资是根据官方

贫困线来计算的，比如１９９４年的计算标准是要能够使一个全职工人的工资支撑三口之

家超过贫困线的生活水平。［１０］然而大量研究都认为官方贫困线实在太低，不应该作为生

存工资的基础。比如有的研究就对生存工资提出了更宽泛的定义：生存工资必须要让

工人足以保持自尊，并且能够有条件、有闲暇参与社会生活。［１１］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

许多研究提出了从不同角度计算生存工资的方法。［１２］

在理想情况下，法定最低工资应该就是生存工资。但是法定最低工资往往不足以

让工人养家糊口。尽管一些工人有稳定的全职工作，但仍然被迫带着家人每周到慈善

机构领取施舍———这种情况实际上正是引发当代美国生存工资运动的源头。法定最低

工资偏离生存工资的主要原因是法定最低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比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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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的研究表明，在控制通胀率之后，１９９６年的法定最低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１９７９
年的７１％，而２００９年法定最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甚至落后于１９６８年的水平。［１３］［１４］此

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也 使 得 最 低 工 资 无 法 完 全 反 映 生 存 的 要 求。比 如 随 着 我 国 医 疗、

教育、住房等的市场化，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量隐性的生活开支现在以商品形式

出现，同样的工资即使考虑了通胀也无法满足生存需要。

一个社会实行生存工资的经济效果如何呢？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经验研究。美国

劳工部的研究指出，只要每小时工资增加９０美分，就足以让３０万人脱贫，并且不会

对就业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另一份对美国的研究也认为，实行生存工资的政策显著提

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而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很有限。［１５］有些研究发现实行生存工资显著

增加了劳动效率并减少了离职率。［１６］［１７］还有研究认为，实行生存工资 能 减 轻 政 府 福 利

补贴的负担，并增加本地的消费需求。［１８］加州伯克利的劳工中心最近针对沃尔玛的研究

也指出，增加法定最低工资显著提高了沃尔玛雇员的收入，而其所引起的价格上升是

微不足道的。［１９］由此可见，有大量文献对生存工资的效果持正面态度。生存工资能够有

效增加收入、刺激需求并促进增长。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而劳动力价值的含义超

越了古典经济学家 “自然价格”的概念。劳动力价值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这一概念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一方面，资本所需要

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在不断变化，因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在变化；另

一方面，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要求随着劳动者组织程度和劳资之间对抗关系的变化而

变化。所以，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既包含了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客观要求，也包含了劳

动者争取必要生活资料的主观要求。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既推动资本积累周期性

地波动，又推动劳动力价值历史性地变化。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资本积累就会陷入

危机，而主观要求得不到满足，劳动 力 就 会 在 数 量 上 萎 缩、在 质 量 上 下 降，劳 动 生 产

率增长就会陷入停滞。

在本文中，我们参照马克思定义劳动力价值的方法把生存工资定义如下：生存工

资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工资水平。这一定义包

含两个方面：其一，生存工资必须保证合理的劳动时间和报酬，而不是以竭泽而渔的

方式消耗劳动力；其二，生存工资必须考虑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主观要求，且这一要

求不是全社会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生活环境、家庭关系

等社会因素相匹配的物质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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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有企业的劳动时间和工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有部门在规模上取得了长足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农

村家庭手工业、副业的规模逐渐增大，雇佣人数增加；同时城市中个体经济迅速增长，

其中 “雇佣大户”明显增多。１９８７年中央 “一号文件”取消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并

提出 “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十六字方针。１９８８年的宪法修

正案正式确立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 南 方 谈 话 之 后，私 有 经 济 迅 速 发 展。同 年 党 的 十 四 大 正 式 确 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宣布 “非公有制经济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位在１９９９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得以确

立。到２００８年底，私营企业法人单位已经达到３５９．６万个，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８．４万

个，外商投资企业１０．２万个，占全部法人单位数量的７６．２％。［２０］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

化，我国劳动就业 结 构 也 发 生 了 巨 大 转 变，私 有 就 业 快 速 增 加，国 有 就 业 迅 速 减 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国有单位就业下降了３７％，而私有企业就业增长了 将 近４７倍，一 跃

成为城镇经济部门中最大的雇主。① 表１列出了２０１０年城乡私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和比

重。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制在私有经济的企业部门，包括私营企业、

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表１　 ２０１０年城乡私有部门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城镇 乡村

单位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外商投资单位 个体 私营企业 个体

就业 ６　０７１　 ７７０　 １　０５３　 ４　４６７　 ３　３４７　 ２　５４０

比例 （％） ３２．２３　 ４．０９　 ５．５９ —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年》，表４—２。
注：这一比例由该类型企业就业人数除以城镇企 业 就 业 总 人 数 计 算 得 出。此 处 为 最 保 守 估 计，如 果 考 虑 到 股

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的私有成分，城镇私有部门的就业比例会更高。

私有经济的发展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的同时，其内部劳资矛盾非常突出。私

有企业日益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

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可

① 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年》，表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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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支付 ‘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

人任何相应的补偿。”［２１］（Ｐ５９７）以下我们分别说明私有企业的劳动时间和工资制度。

１．超长的劳动时间

我国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 作 时 间 不 得 超 过８小 时、平 均 每 周 工 作 时 间

不得超过４４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

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３小时，每

月不得超过３６小时。然而在很多私有企业中，工人为了完成过高的劳动定额而超时劳

动、没有休息日的情况非常普遍。企业侵害工人休息休假权利，并且不按规定支付加

班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劳动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在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对北京、郑州、成都、杭州和

乌鲁木齐五个城市进行的劳动关系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没有休息日的劳动者占调查总

数的２１．２４％，每月只休息１～３天的占３２．１５％，每月可以休息４～６天的占３２．４５％，

仅有１４％的劳动者能够做到每周双休。有１／４的私营企业每月劳动超时３００小时，有

些劳动者的月平均工时可达到３６０小时。［２２］不少出口外贸企业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

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前完成生产订单或订货合同，经常动员工人加班加点甚至昼夜连

干，严重损害工人的身体健康；而大多数工人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否则就会被克扣工 资、奖 金，甚 至 辞 退。２００４年 一 份 对 浙 江 温 州 鹿 城 区 的 调 查 显 示，

大量中小私营企业工人严重超时劳动，有４１％的工人日工作在１２小时之上，５２％的工

人日工作在８～１２小时，只有７％的工人日工作在８小时以内。［２３］很多服装厂已经没有

加班的概念，早８点到晚上９点、１０点都是 “正常”工作时间，因此也就谈不上加班

费了。即使规定晚上１０点下班的流水线，下班时间之后总会拖一会儿，直到１０点半

甚至１１点才下班；中间只有很少时间供工人吃饭，更别提别的休息时间了。［２４］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

劳动时间偏长，平均每个月工作２６天，每周工作５８．４小时。其中，每周工作 时 间 多

于 《劳动法》规定４４小时的占８９．８％。从农民工集中的几个主要行业看，制造业农民

工平均每周工 作 时 间５８．２小 时，建 筑 业５９．４小 时，服 务 业５８．５小 时，住 宿 餐 饮 业

６１．３小时，批发零售业５９．６小时。

超时工作在劳务派遣工身上更为突出。２００８年高校大学生在对可口可乐位于珠三

角五家装瓶厂和四家供应商的调查中揭露，有些厂的派遣工数量占到生产工人的９０％
以上，严重违反 《劳 动 合 同 法》。工 人 旺 季 每 月 加 班１００个 小 时 以 上，最 高 达２００小

时，且周六上班不算加班。高强度不间断的工作只有在换岗时才能休息几分钟。［２５］

２．“低、拖、扣、赖”的工资制度

私有企业的工资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 工 作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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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根据 《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用人单

位应在下列情况下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报酬：工作日加班的应支付１．５
倍工资的加班费，周末加班应付２倍工资的加班费，法定假日的加班费为３倍。然而

不少调查报告显示，私有企业往往 “自定义加班工资”，压低、拖欠、克扣、抵赖工人

的工资问题非常严重，肆意侵犯工人最基本的劳动权利。

一般劳动密 集 型 的 企 业 实 行 计 件 工 资 制，因 此 “正 常 工 作 时 间”和 “加 班 时 间”

的界限就被隐蔽在劳动时间所凝结成的产品数量里。工人为了生产足够多的产品来获

得尽可能高的收入，通常会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自愿”提高劳动强度。然而在

实际情况下，计件工资 “多劳多得”的良好愿望总是难以实现。

其一是因为计件往往取决于产品质量。企业只为工人 “有效率”的劳动支付工资，

而劳动者身体或精神状态不好时劳动效率就会下降。劳动合同中通常包括这样的条款：

因劳动工作成果经检测不合格造成的损耗，需要照价赔偿。这往往为企业克扣工人工

资埋下了伏笔。很多劳动密集型工作所要求的手眼灵敏度和协调度很高，劳动损耗率

高，所以在超长工作时间下很容易出现失误，工人实际所得就会随着 “不合格”产品

数量的增多而越来越少。因此马克思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

最丰富的源泉”，这一点在我国私有企业得到了印证。［２６］（Ｐ６０５）

其二是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国家标准工价。在企业掌握定价权的情况下，工人多做

未必就能多得。一旦工人的进度加快或是工作时间延长，企业就会通过压低单件工资

来控制工人的工资总额。比如一件衣服生产的加工费是２０元，一般情况下工人取酬在

４０％～６０％之间。如果工人每天能做８件，企业可能支付１０元一件 （每天８０元）；如

果能做１０件，企业可能只会支付８元一件 （一天还是８０元）；如果能做１５件，可能只

支付６～７元一件甚至更低。由此可见，所谓 “多劳多得”，只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工人

之间的对比罢了。［２７］

有的企业规定单件价格随数量的增多而递加。比如一般工人８小时生产３件，那

么企业规定 “１～３件，每件２０元；从第四件起每件单价递加１０元”。那么最熟练的工

人可能一日能 生 产６件，拿 到１８０元，而 大 量 员 工 只 能 拿 到９０元 （加 班 后 日 生 产４
件）。可是这种产品的常规劳动价格应该是每件３０元。这样，即使是最熟练的工人也

只拿到了基本数，但这个工人却成了企业宣传自己工资水平高的典型。这一方面对外

能吸引更多 的 工 人 前 来 工 作，另 一 方 面 也 将 长 工 时、低 工 资 的 矛 盾 转 化 为 工 人 内 部

矛盾。

按照劳动部门的建议，计件工资的定额应该能为同岗位７０％以上的劳动者在法定

工作时间内完成；并且法定工作时间的计价和加班时间的计算单价是不一样的，应该

按照相应的休息时段分别以正常计件单价的１５０％、２００％和３００％计 算。然 而 现 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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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难以实现。一个杭州服装厂的工人这样回忆说，“２０１０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我们一直加班

到２号的凌晨，连续加了两天两夜。这两天两夜，我们都没出过车间，饭是买回来的

炒饭，吃完接着干。实在困了就扒在机器上睡一会儿，但是，当时天气特别冷，我们

总是刚睡着又给冻醒了……老板不愿请外人帮忙，因为要给人家３倍的工资 （那天是

元旦）……那两天两夜我们过的真是魔鬼般的生活。我们大家都以为会有３倍的加班

费呢，后来工资发了之后还是那样。１分钱都没有多。”［２８］

按照杭州市服装业每月２１００元左右的平均工资计算，每天１２小时，每月３０个工

作日，每小时只有５．８３元，远远低于杭州市２０１０年１２．３９元的最低小时工资，这还没

有考虑到这１２个小 时３０天 里 包 含 了 加 班 时 间。如 果 按 劳 动 法 规 定 的８小 时 工 作 日，

２１．７５天的月计薪天数计算，月工资只有１　０１４．４２元，也低于１　１００元的全省最低月工

资水平。

实行计时工资的企业通常采取结构工资制或提成工资制，基本工资只定在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或只占正常工资的极小一部分，远远低于法定工作时间内的正常工资。极

低的基本工资一方面可以变相强迫工人为了加班工资 “自愿”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另

一方面可以压低加班费和社保费用。有些企业甚至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 （等于

或高于最低工资水平但远远低于实际工资）或按照基本工资计算加班工资基准。例如

一个实际岗位工资３　０００元的工人，如果基本工资只有８００元，私企本应以３　０００元除

以２１．７５天再除以８小时作为计算小时加班费的基数，但却通常以８００元的基本工资计

算加班费的基数，实际克扣了每小时至少１９元的加班费。①［２９］

因此虽然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往往高于法定最低工资，但考虑到工人的实际工作时

间，其所得的收入要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些迫于工人和舆论压力的私有企业在涨

薪的同时却增加生产排配，加快流水线速度，并取消年资津贴等福利，实际上反而降

低了工资成本。２０１０年发布的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揭露，在全球最

大的电子零部件公司富士康里，工人的每月加班时间在发生跳楼事件之前普遍超过１００
小时，跳楼事件后仍然高达８０小时左右，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最高限度。名义上为

“自愿”加班，实际上工厂在每月初要求工人签署 《自愿加班切结书》，而不签署的工

人整个月都会丧失加班的机会，并可能在生产线管理中受到种种刁难。同时富士康还

拒绝支付为超出８０小时的加班部分支付加班工资。据工人反映，在每天１０小时工作

时间内未完成生产定额的情况下，管理者会强迫整条生产线的工人 “义务”加班。［３０］

尽管富士康在２０１２年２月宣布在中国大陆大幅度涨工资 （１６％～２５％），以 维 持

作为制造业高工资企业的代表地位，但其 “血汗工厂”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以加薪后

① 计算公式为 （３０００－８００）÷２１．７５÷８×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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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层层考核了的深圳普工为例，其２　２００元的月工资看似高于深圳市１　５００元的最低

工资水平，但如果按照实际工作时间算，２　２００元除以每月２１．７５天，每天８小时，而

且每月加班８０小时的加 班 费 只 按 最 保 守 的１．５倍 计 算，该 工 人 的 小 时 工 资 只 有７．４８
元，远低于１３．３元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也低于与最低月工资标准对应的小时工资８．６２
元。① 再加上深圳同时期１０％以上的食品通胀，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已经低到维持生存

都有困难的地步，而 这 不 过 是 富 士 康 在 深 圳４０多 万 工 人 的 一 个 缩 影。在 中 国 其 他 地

区，富士康还雇佣着８０多万工人，他们领着更少的工资，却同样在军事化的车间和流

水线上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拿不到与实际劳动消耗相应的劳动报酬。

还有部分私有企业故意复杂化工资计算方法，克扣工人工资。例如２０１１年爆发的

比亚迪薪酬调整 “超繁公式”丑闻，反映出企业核算工资时暗藏的诸多猫腻。加班时

间越长，加班工资是增加了，但工资中其他组成部分却相应减少，导致工资总额最终

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而缩水，出现 “越加班越吃亏”的情况。［３１］

私有企业另一种掩盖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手段是蓄意曲解国家相关规定。这

在轻工、服装、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中小型私有企业中尤其明显。按照 《最

低工资规定》，用人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收入，在剔除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条件下的

津贴、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等项目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然而现实中相

当一部分企业把这些项目包括在最低工资以内，掩盖了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事

实。因此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表面上不低，实际上却远未到达最低工资标准。

在最恶劣的情况中企业赤裸裸地拖欠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仅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就分别约有５７５．７万人和２６１．６万人遭遇过工资拖欠。［３２］在潘毅等人对建筑业

工人的调查研究中，不少工人工资长期遭受拖欠，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能靠每月

２００元左右微薄的生活 费 度 日。［３３］据 全 国 总 工 会 的 统 计，１９９７年 职 工 工 资 拖 欠 额 累 计

２１７．３亿元，涉及职工人数１１４４．６万人；２００２年拖欠工资额高达４０４．３亿元，涉及职

工９８３．２万人，拖欠职工工资超过１０亿元的有１０多个省份。［３４］２００３年全国共清欠工资

２８８．９亿元，但当年新增欠款却达到３０１．７亿元。［３５］

有些私企把工资制度和 “科学 管 理”结 合 在 一 起，随 意 克 扣 工 人 工 资。不 少 私 企

将劳动强度提高到极致，把工人当成高速运转的血肉机器，甚至要求喝水得申请，上

厕所要限 时，超 时 要 扣 工 资。很 多 私 企 公 开 在 招 工 广 告 中 指 出 “工 作 时 员 工 要 求 站

立”，即使是超长时间工作，即 使 员 工 怀 有 身 孕 也 毫 不 例 外。［３６］另 外，在 一 些 私 企 中，

管理人员随意侮辱谩骂工人，工人连做人起码的尊严也被剥夺。不少私企还通过扣押

工人身份证、押金或工资的形式来控制工人离职的自由。

① 计算公式分别为２２００÷ （２１．７５×８＋８０×１．５）＝７．４８和１５００÷ （２１．７５×８）＝８．６２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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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私企延长工时和压低工资的其他方式

私有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千方百计压低劳动成本，攫取工人超时劳动，

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其手段多种多样，此处简单再列举三种。

第一，借口试用期，滥用学生工。一些企业以工人在试用期、见 习 期、学 徒 期 等

为由，压低工资水平，少付甚至不付工资。学生工常常遭遇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

不少企业要求工人入厂后需要经过三至六个月的试用期，期间只发基本生活费，试用

期满才择优录取。然而试用期内企业往往找各种理由或通过考核评定工人 “不合格”，

不少工人 只 能 白 干 三 个 月 “自 愿 离 开”。为 了 规 避 《劳 动 法》，有 的 企 业 用 “临 时 工”

而不用 “试用工”，有 些 工 人 可 能 十 年 八 年 都 是 临 时 工，工 资 只 有 正 式 工 的１／５甚 至

１／１０，转正遥遥无期。
《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显示，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汉、上海厂区均

存在大量非 法 使 用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学 生 工 的 情 况。在 某 些 车 间，学 生 工 使 用 率 竟 高 达

５０％。富士康利用无须跟学生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无需为他们缴纳社保等法律漏洞，

大规模使用学生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更为严重的是，富士康公然违背劳动法和其他相

关法规，强迫学生工超时加班，强制未成年工加夜班，侵犯这些学生的权利。

第二，工资不以货币形式发放。企业以包吃包住为由，支付工人工资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这类问题在餐饮、服务等行业较普遍，乍一看似乎企业有理由说工资水平不

低，但其实非常具有迷惑性。对于这 种 情 况，国 家 有 关 文 件 明 确 指 出，用 人 单 位 支 付

给劳动者的工资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不能以实物相抵，用人单位通过伙食补贴、住

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不能纳入最低工资标准。包吃包住，应属用人单位

给予职工的福利待遇，而不应算作工资，更不能因此使支付的货币工资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３７］

第三，逃避社会保障责任。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劳动成本，部分私企千方百计少为

工人缴纳或购买社会保险。工人只能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使本来就不高的工资水分

大增。《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

保险、医疗 保 险、失 业 保 险 和 生 育 保 险 的 比 例 分 别 只 有７．６％、２１．８％、１２．２％、

３．９％和２．３％。《２０１１年深圳市劳动者社保情况调查报告》显示，私有企业办理社保

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国有企业。有三成的劳动者明确表示单位没有为其购买任何种类的

社会保险，有六成劳动者表示单位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但并未按法律规定购买 “五险

一金”。统计还表明，企业即使购买了社保也没有按照实际工资标准来缴纳，基本是按

最低缴 费 标 准 来 缴 纳 社 保。只 有１０％的 企 业 按 规 定 缴 纳 了 工 伤 保 险 费、生 育 保

险费。［３８］

由此可见，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饱含了工人超时劳动的血汗代价。在恶劣劳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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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管理制度下以超时劳动创造价值的中国工人，因为企业克扣工资的伎俩，非但自

身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在通胀等因素的威胁下甚至连生活水平逐步改

善都成了奢求。被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所歌颂的私企正是在没有支付这笔社会欠账的

情况下取得它的所谓 “高效率”的。

四、生存工资与私有部门的社会欠账估算

按照生存工资的定义，我国的生存工资水平应满足劳动者在城镇生活所需，其原

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２００９年在我国３．３亿城镇就业人口中有１．５亿农民工，他们大部分在私营、

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工作，其中１６～４０岁的青壮年占８４％。他们构成了中国城镇劳动

力的主力，占全部城镇就业的４８％。然而，由于工资水平远低于城镇生活所需各项支

出，大部分农民工的家庭还要依赖务农收入维持生活，而务工仅仅为其家庭提供了最

大的现金收入，却不能使其家庭生活完全城市化。［３９］（Ｐ２１７）这样一种介于城镇与农村之间

的家庭再生产往 往 使 劳 动 力 供 给 处 于 紧 张 之 中：一 方 面，农 村 义 务 教 育 辍 学 率 增 加，

未成年人匆忙加入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务农收入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善而增加，促

使一部分农民工放弃城镇工作回到农村以务农为生。［４０］这种紧张关系使城镇劳动力在数

量和质量上相对趋于下降，从而限制了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

其二，在这１．５亿农民工之中新生代农民工达到８　４８７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

有务农经验，已经无法回到农村靠务农为生，在城镇长期生活是唯一的出路。即使是

上一代农民工，他们当中也只有３０％的人还在城镇工作之外从事农业劳动。如果工资

过低，那么即使工资能够短暂维持年轻劳动者的生存，也绝不可能维持他们在城镇的

长期生活，更不可能维持他们的家庭以及对后代的抚养和教育。所以，在城镇定居是

农民工的主观要求。

基于最保守的估计，我们把统计上城镇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农民工在

城镇长期生活所需要的花费，并以这一花费作为生存工资水平。

在估计生存工资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为什么把城镇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而不是各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生存工资呢？

一是法定最低工资虽然考虑了城镇居民生活支出水平，但是一般会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以避免企业由于当地 工 资 “过 高”而 转 向 外 地。所 以，法 定 最 低 工 资 普 遍

低于城镇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能起到 “规范”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而无法

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相反，城镇低收入户是收入位于最低１０％～２０％之间的城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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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可以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在城镇的生活，从而符合我们对

生存工资的定义。二是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所看到的，在实际情况中，劳动者取得法

定最低工资的代价是超时劳动。法定最低工资是按照每天工作８小时、每月工作２１．７５
天来规定的，所以取得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每月工作时间不应超过１７４小时，但是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达到５８．４小时，故每月达到２３４小时。所

以，实际劳动时间的延长已经破坏了法定最低工资的合理性，使其与生存工资进一步

偏离。

所以，我们按照以下步骤对各地区生存工资水平进行估算：

第一，用城镇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每个劳动者所要负担的人口数 （即赡

养系数），得到劳动者必要的年收入。

第二，按照每天工作８小时、每月工作２１．７５天、每年１２个月计算，劳动者正常

工作时间为每年２　０８８小时。根据上述年收入可得到每小时的生存工资。

表２列出了计算生存工资所需要的数据。比较经过赡养系数调整的可支配收入和

私营企业年平均工资可以发现，两 者 基 本 相 当，只 有 上 海、浙 江、广 东 等 地 的 平 均 工

资显著低于必要收入；但是由于私营企业劳动超时，其小时工资就会明显低于生存工

资。比较生存工资和法定最低工资可以看到，生存工资平均为最低工资的２．３倍。北

京相差最多，达到２．９倍；其次是浙江、福建、上海，均在２．６倍 之 上。在 差 别 最 大

的１０个地区中有８个是东部地区，其平均差距高达２．５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

差距也分别有２．３倍和２．１倍。可见，１．５亿农民工所面临的事实是：如果只在正常时

间内工作，那么就必须依靠农村维持家庭再生产；而如果要使家庭在城镇生活，就不

得不超时劳动！而对于占农民工总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超时劳动将是他

们唯一的选择！

　表２　 ２００９年各地生存工资水平①

城镇低收入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年）②
人均可支配收入×赡

养系数 （元／年）③
私营企业平

均工资 （元／年）④
生存工资

（元／小时）⑤
法定最低工资

（元／小时）⑥

北京 １２　７０７　 ２８　１１２　 ２４　９２９　 １３．４６　 ４．６

浙江 １１　６９６　 ２５　８７５　 ２０　６２９　 １２．３９　 ４．４４

福建 ９　３０４　 ２０　５８３　 １８　１８７　 ９．８６　 ３．６２

上海 １３　７０５　 ３０　３２０　 ２１　４９７　 １４．５２　 ５．５２

安徽 ６　６９４　 １４　８１０　 １７　３８０　 ７．０９　 ２．７５

江苏 ９　７６７　 ２１　６０８　 ２０　１２９　 １０．３５　 ４．１

江西 ６　６６４　 １４　７４２　 １５　５０８　 ７．０６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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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镇低收入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年）②
人均可支配收入×赡

养系数 （元／年）③
私营企业平

均工资 （元／年）④
生存工资

（元／小时）⑤
法定最低工资

（元／小时）⑥

山东 ８　４６５　 １８　７２６　 １８　１５２　 ８．９７　 ３．６

广东 １０　２５３　 ２２　６８３　 １９　３４０　 １０．８６　 ４．３６

辽宁 ７　４９０　 １６　５７１　 １７　０８５　 ７．９４　 ３．２５

广西 ７　３４３　 １６　２４５　 １５　４９４　 ７．７８　 ３．２１

内蒙古 ７　５３２　 １６　６６４　 １９　３００　 ７．９８　 ３．３９

重庆 ７　４８４　 １６　５５８　 １７　４１４　 ７．９３　 ３．３７

宁夏 ６　６６５　 １４　７４５　 １７　２６４　 ７．０６　 ３．０３

湖南 ７　１６９　 １５　８５９　 １６　０１２　 ７．６　 ３．３

陕西 ６　７１５　 １４　８５５　 １４　０９２　 ７．１１　 ３．１

河南 ６　８３０　 １５　１１０　 １４　０４１　 ７．２４　 ３．１６

天津 １０　１７１　 ２２　５０２　 ２０　７５６　 １０．７８　 ４．７１

湖北 ６　８２８　 １５　１０６　 １５　６１５　 ７．２３　 ３．２６

四川 ６　５７７　 １４　５５１　 １６　０８５　 ６．９７　 ３．１６

海南 ６　５３５　 １４　４５７　 １５　９４９　 ６．９２　 ３．１４

黑龙江 ５　９７２　 １３　２１２　 １５　３６７　 ６．３３　 ３．０２

云南 ６　８５５　 １５　１６５　 １５　６３７　 ７．２６　 ３．４７

吉林 ６　６５６　 １４　７２６　 １４　７５０　 ７．０５　 ３．４５

河北 ６　９９５　 １５　４７５　 １５　１１１　 ７．４１　 ３．６９

山西 ６　６５２　 １４　７１６　 １４　５２２　 ７．０５　 ３．７１

青海 ６　０３２　 １３　３４４　 １４　７９８　 ６．３９　 ３．３９

贵州 ６　１１３　 １３　５２３　 １９　７７９　 ６．４８　 ３．４５

甘肃 ５　６７０　 １２　５４３　 １２　９７５　 ６．０１　 ３．２２

西藏 ６　４３７　 １４　２４０ — ６．８２　 ３．９１

新疆 ５　８２５　 １２　８８７　 １７　２１５　 ６．１７　 ３．５７

　　①各地区按照按照生存工资和法定最低工资的相对差距由大到小排序。

②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的数据估算。

③赡养系数为每一就业者所负担的人口数 （包括就业者本人在内），来源同上。

④来源同上。

⑤生存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赡养系数／２０８８小时。

⑥法定最低工资＝法定最低月工资／１７４小时。

９０年代以来，由私营企业、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组成的私有部门迅速扩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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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这一 “世界工厂”的主力军。然而，私有部门的迅速发展却是建立在我国廉

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农村地区长时期的教育和医疗投入，劳动

力质量显著高于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

的存在既为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提供了动力，也为劳动力介于城乡之间的再生产方式提

供了基础。可以说，私有部门正是利用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劳动力再

生产，从而获得了高质量、低价格的劳动力。

但是，私有部门的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一方面受到劳动力供给紧张关

系的制约，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对下滑；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新生

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迫切要求，从而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固然，依靠我国庞大的产

业后备军，私有部门仍可维持，但这 种 维 持 会 遇 到 各 种 问 题：劳 动 力 结 构 性 不 足、技

能不匹配、劳资矛盾频发、劳动生产 率 上 升 放 缓、国 际 竞 争 力 下 降。这 些 问 题 不 会 自

动促使私有部门产业升级，反而会强化私有部门依赖廉价劳动力的 “惰性”，从而将其

拖入长期萧条和周期性危机之中。

所以，私有部门实际上对劳动者拖欠了一笔社会欠账，这笔欠账就是私有部门未

能支付的生存工资。一个健康发展的私有部门必须对其劳动力的再生产负责，而不能

一味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来掩盖这笔欠账；同样，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私有部门必须克服

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惰性，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私有部门的这笔社会欠账究竟有多少？由于社会欠账是生存工资和实际支

付的工资之差，所 以 它 与 一 定 的 工 资 制 度 相 关。一 般 来 说，社 会 欠 账 包 括 两 个 部 分：

一是实际支付的工资和生存工资的差额；二是对超时劳动未付的补偿。按照 《劳动法》

的规定，企业应按照正常工资的１．５～３倍支付加班费。这里我们按２倍的生存工资来

计算加班费。按照具体的工资制度，我们分以下几种情况来进行估算。

情况一：私企只支付了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但没有支付加班费。这时社会欠账

主要产生于少付的加班费。

情况二：私企支付了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也按双倍支付了每周３６小时加班时间

的工资，但没有支付非法加班的工资。由于工资是对包括正常工作和合法加班在内的

工作时间的报酬，所以单位小时工资比较低。这时社会欠账一部分产生于实际支付的

工资与生存工资的差额，另一部分产生于对非法加班未支付的工资。

情况三：私企支付了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并按照单倍工资支付了３６小时加班时

间的工资，但没有支付非法加班的工资。这种情况介于情况二和情况四之间。

情况四：私企支付了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并按双倍支付了所有加班时间的工资。

这时社会欠账主要产生于实际支付的工资与生存工资之间的差额。

对应以上四种情况，表３和表４以四种方法分别估计了私营企业、港澳台资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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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的社会欠账。这一估计所采用的劳动时间来自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我

们根据调查中的劳动时间数据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劳动时间进行赋值。私营企业工资

水平只有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其他年份假设其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例与２００９年相

同，从而估算出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的私营企业工资水平。

　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私营企业社会欠账估算 （单位：亿元）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２００３　 ２　２１８　 ２　１８７　 ２　２８９　 ２　２００

２００４　 ２　９４４　 ２　８３８　 ２　９７２　 ２　８６２

２　０５　 ３　９２４　 ３　７８０　 ３　９５９　 ３　８１４

２００６　 ４　６４５　 ４　３６７　 ４　６０５　 ４　４１３

２００７　 ５　８８７　 ５　５２１　 ５　８３９　 ５　５８６

２００８　 ８　１７３　 ７　９２０　 ８　３２９　 ８　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９　６６５　 ９　３３９　 ９　８２７　 ９　４３６

加总 ３７　４５６　 ３５　９５２　 ３７　８２０　 ３６　３１４

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２００５　 １　８９９　 １　８９４　 ２　００３　 １　９５１

２００６　 ２　２５１　 ２　２３２　 ２　３７５　 ２　３０７

２００７　 ２　８０４　 ２　７７４　 ２　９６２　 ２　８７２

２００８　 ４　４６３　 ４　４４０　 ４　７１７　 ４　５８５

２００９　 ５　０２８　 ４　９９４　 ５　３０８　 ５　１５９

加总 １６　４４５　 １６　３３４　 １７　３６５　 １６　８７４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表４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社会欠账估算 （单位：亿元）

港澳台资企业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２００３　 ３９２　 ２００　 ２３８　 １９７

２００４　 ４８２　 ２８１　 ３２７　 ２８１

２００５　 ６２８　 ４４０　 ４９９　 ４３７

２００６　 ７７６　 ４６８　 ５４２　 ４６３

２００７　 ９９３　 ５６７　 ６６１　 ５５４

２００８　 １　１４７　 ７６０　 ８６９　 ７４８

２００９　 １　３１２　 ９１５　 １　０３９　 ９０３

加总 ５　７３０　 ３　６３２　 ４　１７５　 ３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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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外资企业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２００３　 ５８１　 １７８　 ２３３　 ７１

２００４　 ７６２　 ２５１　 ３２３　 １２６

２００５　 ９９８　 ３６１　 ４５５　 ２４６

２００６　 １　３６５　 ４２７　 ５５６　 ２０６

２００７　 １　７３０　 ５３８　 ７０３　 ２６２

２００８　 ２　０８５　 ７２１　 ９１９　 ４６７

２００９　 ２　３３６　 ８２７　 １　０４９　 ５６５

加总 ９　８５８　 ３　３０３　 ４　２３９　 １　９４３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就全部私营企业而言，四种方法估算的结果很接近，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社会欠账达

到３．６万亿～３．８万亿元之间。对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来说，四种方法估算的结果也

很接近，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的 社 会 欠 账 达 到１．６万 亿～１．７万 亿 元 之 间。从 趋 势 上 来 看，

社会欠账一直上升，只在２００９年有所放缓。

港澳台资企业来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社会欠账总额达到３　５８３亿～５　７３０亿元之间。同一

时期，外资企业的社会欠账在１　９４３亿～９　８５８亿元之间。在这两个估算中，四种方法的

结果相差很大，原因一方面在于此类企业本身差别，既有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企

业，又有金融机构，故而不同企业之间工资差别很大，而平均工资水平被抬高；同时，

四种方法对平均工资水平的敏感程度不同，结果就会有显著差别。另一方面，很多外资

企业采用劳动派遣的方式，即使雇佣了大量农民工，但也不能在统计上显示出来。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各类私有企业的社会欠账总额 （四种方法平均）达到４．６万亿元，

占同一时期全国劳 动 报 酬 总 额 的３％，利 润 总 额 的５％，相 当 于２００９年 当 年 ＧＤＰ的

１４％。这样庞大规模的社会欠账为私有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必要条

件。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欠账必将产生深刻的宏观影响，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有利

方向转变。

五、生存工资与超时劳动的影响

以私有企业为主的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同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样，是靠压低工

资和抑制国内消费来维持其国际竞争力的。这类经济体一般会产生内需不足、储蓄过

高、外汇储备过大等问题。［４１］结果，中国需要通过购买外国国债来 “资助”国外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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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自己的出口产品，尽管其所 “资助”的国家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国内，这无疑是个

奇怪的现象。与其说出口型经济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如说这是一种发展中国

家以廉价出口商品补贴发达国家的微妙平衡，而这种平衡必然是以牺牲本国工人利益

为代价的。［４２］

发展中国家需要转型为工资引导型经济，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

发展。这一转型必须一方面增加能够保障生存工资的公共部门就业，另一方面使私有

部门的工资水平提 高 到 生 存 工 资 之 上。这 意 味 着 我 国 私 有 企 业 必 须 承 担 其 社 会 欠 账，

而对于部分无力承担欠账的私有企业应按照市场规则淘汰。以下我们说明，在考虑社

会欠账的情况下，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欠账将对我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产生有利影响，而

私有企业的实际赢利能力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实际上部分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私企应该

淘汰出局。

我们的计算结果 显 示，工 人 工 资 每 增 加１元，其 中 会 有０．５８元 将 用 于 消 费 性 支

出；① 而居民消费支出每增加１元，ＧＤＰ将增加３．３元。② 如果以百分比为单位，居民

消费支出每增加１％，ＧＤＰ将增加１．３％。③ 表５计算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私有企业承担社

会欠账所导致的内需增量及其带动的经济增长。从结果来看，每年由于私企克扣工人

生存工资所造成的ＧＤＰ损失占当年ＧＤＰ总量的３％～５％不等。

　表５　 私营企业承担社会欠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单位：亿元）

方法１ 方法２

年份 内需增加 ＧＤＰ增加 占ＧＤＰ％ 内需增加 ＧＤＰ增加 占ＧＤＰ

２００３　 １　２８６　 ４　２４５　 ３．１１　 １　２６８　 ４１８６　 ３．０６

２００４　 １　７０８　 ５　６３５　 ３．５０　 １　６４６　 ５　４３２　 ３．３８

２００５　 ２　２７６　 ７　５１１　 ４．０１　 ２　１９２　 ７　２３５　 ３．８７

２００６　 ２　６９４　 ８　８９１　 ４．００　 ２　５３３　 ８　３５８　 ３．７６

２００７　 ３　４１４　 １１　２６８　 ４．２４　 ３　２０２　 １０　５６７　 ３．９８

２００８　 ４　７４０　 １５　６４３　 ４．９７　 ４　５９４　 １５　１５９　 ４．８１

２００９　 ５　６０６　 １８　４９９　 ５．３６　 ５　４１７　 １７　８７５　 ５．１８

①

②
③

这一边际消费倾向由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和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变化

率计算得到。数据来源为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如果农民工能得到生存工资水平，其消费倾向将显著高于城镇居

民平均水平。另外，如果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 性 支 出 的 变 化 率 计 算，则 消 费 倾 向 为０．６６。因 此 这 里 使 用

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０．５８只会低估社会欠账的宏观影响。

这一凯恩斯乘数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ＧＤＰ变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支出变化水平计算得到。

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ＧＤＰ变化率和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率计算得到。数据来源为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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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法３ 方法４

年份 内需增加 ＧＤＰ增加 占ＧＤＰ％ 内需增加 ＧＤＰ增加 占ＧＤＰ％

２００３　 １　３２８　 ４　３８１　 ３．２１　 １　２７６　 ４　２１１　 ３．０８

２００４　 １　７２４　 ５　６８８　 ３．５４　 １　６６０　 ５　４７８　 ３．４１

２００５　 ２　２９６　 ７　５７８　 ４．０５　 ２　２１２　 ７　３００　 ３．９０

２００６　 ２　６７１　 ８　８１４　 ３．９７　 ２　５６０　 ８　４４６　 ３．８０

２００７　 ３　３８７　 １１　１７６　 ４．２０　 ３　２４０　 １０　６９２　 ４．０２

２００８　 ４　８３１　 １５　９４２　 ５．０６　 ４　６４１　 １５　３１６　 ４．８６

２００９　 ５　７００　 １８　８０９　 ５．４５　 ５　４７３　 １８　０６１　 ５．２３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３数据和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乘数计算。

我们分别计算了三种表现企业赢利能力的利润率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

益率以及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利润除以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收益

率等于净利润除以平均资产总额；主营业务利润率等于净利润除以主营业务收入。其

中总资产收益率因为考虑到企业资产中的举债部分，相对于净资产收益率更能有效衡

量企业的资产运用效率、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严肃的企业研究文献中往往需要将

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结合起来看企业的赢利能力。主营业务利润率是从企业

的主营业务赢利能力上对企业效率水平的一个补充。

利润总额扣除企业所得税得出净利润，而企业所得税在２００８年时经历一次调整。

调整前，一般企业所 得 税 为３３％，另 有 两 档 针 对 小 型 企 业 的 优 惠 税 率 分 别 为２７％和

１８％。２００８年后，根据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统一为２５％。本文

采用２５％的平均所得税率估算私企和国企从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所得税。

表６～８显示了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原始利润率，以及在净利润中扣除其社会

欠账后的实际利润率。结果表明，私营工业企业的原始利润率尚且高于国企，但是一

旦扣除社会欠账，其利润率就不再虚高；不仅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而且在个别年份利

润率甚至为负。显然，私企利润的一大部分来自于未付的社会欠账，其本应归属工人

所有，却不合理地成了企业利润。

三种利润率算法 下 私 有 企 业 在 可 持 续 性 上 表 现 并 不 一 致。若 只 看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私企承担社会欠账后在２００９年仍能保持６％～７％的利润率，与同期的国有企业相当。

但在总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上，私企的市场地位岌岌可危，利润率仅有１％～
２％，显著低于国有企业３％～４％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在计算过程中我们所用的企

业所得税率是２５％，这会高估２００８年以前的私企利润率，所以２００８年之前私企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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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利润率将比估算结果更低。

因此，一旦保证工人获得生存工资，私有企业的可持续性很可能出现问题。根据

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原则，企业如果经营不善就应该自行退出而让位于更有赢利能力、

能给职工带来高 工 资、保 证 合 理 的 劳 动 时 间、并 以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获 得 增 长 的 企 业，

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然而部分私有企业目前的状况恰恰相反：它们经营不善 （实际

利润率甚至为负值）却靠压低工资维持虚高的利润率，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权利，

而且抑制了经济的有效需求，妨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表６　 净资产收益率比较

年份 私营工业未调整利润率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国有工业利润率

２００５　 １６．３３ －３．１６ －３．１１ －４．２３ －３．７　 ９．５３

２００６　 １８．６６　 １．１１　 １．２６　 ０．１４　 ０．６７　 １０．６９

２００７　 ２３．１７　 ６．０３　 ６．２２　 ５．０６　 ５．６１　 １１．８９

２００８　 ２５．２３　 ７．１４　 ７．２４　 ６．１２　 ６．６５　 ８．４９

２００９　 ２４．１６　 ７．４２　 ７．５３　 ６．４９　 ６．９９　 ７．６７

数据来源：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表７　 总资产收益率比较

年份 私营工业未调整利润率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国有工业利润率

２００５　 ５．２４ －１．０２ －１ －１．３６ －１．１９　 ４．１６

２００６　 ５．９１　 ０．３５　 ０．４　 ０．０４　 ０．２１　 ４．７１

２００７　 ７．１１　 １．８５　 １．９１　 １．５５　 １．７２　 ５．１２

２００８　 ８．２１　 ２．３２　 ２．３５　 １．９９　 ２．１６　 ３．６

２００９　 ７．９６　 ２．４５　 ２．４８　 ２．１４　 ２．３　 ３．２３

数据来源：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表８　 主营业务利润率

年份 私营工业未调整利润率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方法４ 国有工业利润率

２００５　 ３．４７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９０ －０．７９　 ５．７１

２００６　 ３．６９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１３　 ６．２８

２００７　 ４．２０　 １．０９　 １．３３　 ０．９２　 １．０２　 ６．６０

２００８　 ４．７３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１５　 １．２５　 ４．６１

２００９　 ４．６３　 １．４２　 １．４５　 １．２５　 １．３４　 ４．５９

数据来源：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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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工资过低和劳动超时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症结。一方面，私有企业依靠超长的

劳动时间和极为不公的工资制度维持了虚高的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中获得 “竞争

优势”，实则却在不利的国际分工环境下度日维艰；另一方面，工人由于工资严重低于

生存工资水平而被迫通过超时劳动来获得必要的收入，艰难维持自身和家庭的再生产。

最后，过低的工资极大限制了工人收入，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导致整个经济日益依

赖于投资和出口，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影响日益明显，经济转型日益迫切而困

难却越来越突出。

打破这一 症 结 的 手 段 是 要 求 私 有 企 业 承 担 起 社 会 欠 账。我 们 的 估 算 结 果 表 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私有企业的社会欠账总额至少高达４．１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

酬总额的６％，利润总额的９％，相当于２００９年ＧＤＰ的１４％。私有企业承担欠账后，

虚高的赢利能力会显著下降，实际赢利能力显著低于国企水平。这表明部分私有企业

的真实效率存在严重问题，而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淘汰一部分低效私企才能保证私有部

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欠账会对内需的扩大产生积极

影响，每年会创造３％～５％的ＧＤＰ增长，促使经济模式转型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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